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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7月29日

（2019）浙0303民初4071号
陈芳、邹玲：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11月7日9时00
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依法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
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741号

毛明其：本院受理原告谢小梅与被告毛明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4民初27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59号

林培麟、白美丽：本院受理原告傅和献与被告林培
麟、白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初7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74号

本院根据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年6月20日裁定受理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振中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2019年7月22
日指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
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振中公司联合管理人。振中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9月5日前，向管理人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浙江品和律师事务
所[申报债权地址：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瑞安市安民路3
号，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
务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德恒楼，联系人：蔡
京（1505759551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振中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12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振中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完成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完成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2ZX2019003-3-3，日期为2019年7月23日），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160.2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自然人王完
成。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完成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王完成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完成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99
王完成联系电话：1360679807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完成
2019 年7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浦江六六针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浦江2014年人借字0990号;浦江2015年人借字0222号

本金

1,601,989.34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黄新财、陈飞华，朱旭光、方灵元，张国栋，黄秀珍、张国柱，楼晓兰、张玉嫦，傅兴利

浙江誉华集团湖州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与周继锋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誉华集团湖州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与周继锋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誉华集团湖州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继锋。浙江誉华集团湖州
科技担保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主债务人及担保人。

周继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继锋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誉华集团湖州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周继锋
2019年【7】月【29】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7月2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周继锋的利息及其相关权
益，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序号

1

债务人
湖州金山石油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湖州天孚石蜡有限公司、
高汉清、朱松妹

生效判决
民事判决书（2012）湖
吴商初字第777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至2019年7月24日）

3088515.43元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应亮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应亮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应亮，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应亮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9年5月31日

注：具体利息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应亮

2019 年7月29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浙江武义吉达厨具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XC67732711315168

XC67732711315167

未偿本金

5399994.39

未偿利息

1649427.45

本息合计

7049421.84

担保合同

XC6773279991414612、XC6773279991414712-1、
XC6773279991414712-2、XC67732792515167

担保情况

程应吉、项佩娟、浙江华力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程应吉、项佩娟名下位于永康市江南高川花苑61幢6
号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为324.65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422.05万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2019年3月31日止享
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杭州福特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7月29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
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

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国力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330000N025003、330000N025002、330000N025001、
330000N025000、330000N024999、330000N024998

贷款本金余额

13760000.00

利息

5744285.02

担保人

浙江宏鑫石材有限公司、天台县华
侨橡胶厂、戴金仙、戴东泉、张守苗

抵押人及抵押物

抵押物：浙江省天台山橡胶实业公司名下房地产，位于天台县洪畴镇繁荣东街1号，建筑面积5987.04平方米，土地面积5989.3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用地，房产
证号为天房权证天台字第092603、092604、092605、092606、092607号；土地使用权证号天台国用(2013)第02207、02208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金额752万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

编号O2ZXCZ2019027，日期为2019年6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25,863,419.17
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1787
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6815182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七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7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浙江祥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祥发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

8091120150000260 8091120140003139

8091120140005441

8090102014001

本金

12,000,000.00

9,000,000.00

4,863,419.17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姜木贵、徐早法、姜水娥、徐维超、浙江祥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姜木贵、徐早法、姜水娥、徐维超、浙江祥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姜木贵、徐早法、姜水娥、徐维超、杭州千岛湖祥虹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周继锋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周继锋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继锋。诸暨康晖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周继锋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继锋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周继锋

2019年【7】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周继锋的利息及其相关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

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序号

1

借款人

湖州天孚石蜡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S335103M120110206738

担保人名称

湖州天孚石蜡有限公司、高芸

担保合同及编号

335103A3201100136586 335103A2201100136611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至2018年3月31日）

2,500,000.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